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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本澳對外貿易和中轉功能提出書面質詢

　　澳門作為自由港，其連接國內與國際市場的獨特地位日益凸顯，對
外貿易及現代物流業具備發展潛力。然而，面對全球跨境電商的發展和
現代物流業對高效率、靈活性的需求，本澳現行法律未能適應，顯現一
定的滯後性。

　　其中，《對外貿易法》雖在2016年曾進行修訂，但至今已近十年，
部分條文未能跟上跨境電商及現代物流的發展步伐。根據現行規定，受
管制貨品進出口須預先申報並取得准照，然而，即使是一般無須向行政
當局申請准照或繳納消費稅的非受管制貨品，亦須在貨物運抵口岸後方
可啟動報關程序，且在所有文件審核無誤、完成清關手續後，才能提取
貨物。

　　倘若清關時出現任何文件不齊備或資料錯誤，清關程序便會中止，
貨物被扣在關口無法提取，直至重新遞交資料並通過審核才能清關，缺
乏應有的便利措施。與香港“貨物可先放行、14天內完成報關及靈活補充
文件”的規定相比，本澳的規定缺乏競爭力和靈活性，大大增加企業的時
間和倉儲成本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澳門在物流基礎設施方面已取得顯著進展。近年，澳門
國際機場啟用全新的物流倉庫，而南光集團橫琴物流中心亦於今年竣工，
為澳門承接更大規模的貨物處理、轉運及倉儲業務奠定硬件基礎。

　　在此基礎上，澳門應把握機遇，將政策優化與基建優勢相結合，大
力拓展跨境電商與“中轉加工”功能，吸引來自葡語國家及世界各地的商
品，對商品進行包裝、貼標等服務，再通過與橫琴之間便捷的通關安排，
以跨境電商模式進入內地龐大市場，或轉口至其他國家，深度融入大灣
區的產業分工與物流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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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　　一、現行《對外貿易法》自2016年修訂以來未有更新，未能跟上跨
境電商及現代物流的發展步伐。請問當局會否研究修訂《對外貿易法》，
細化管制和非管制貨品的清關流程，為非管制貨品清關提供便利政策，
以強化澳門自由港地位？

　　二、目前本澳在“中轉加工”功能上仍面臨成本高、清關手續繁複
等“軟件”配套問題的制約，隨著本澳相繼建設物流倉庫和物流，為現代
物流業提供硬件基礎，請問當局在拓展“跨境電商”及“中轉加工”功能上
有何進一步規劃，去吸引葡語國家商品經澳門中轉至内地，以確保澳門
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物流體系中，真正發揮其對外輻射作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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